
附件 1 委托书

委 托 书

山东华晟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及相关环境保护管理的

规定，现委托贵公司承担“栖霞市靖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果木资源综

合利用项目”的环保验收检测工作。

特此委托。

委托单位：烟台靖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（公章）

签发日期：2023 年 2月 24 日



附件 2 环评批复



附件 3 更名文件





附件 4 检测报告

















附件 5 工况证明

栖霞市靖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果木资源综合利用项目

工况证明

日期 产品名称 单位 设计日产量 实际日产量 生产负荷（%）

2023.03.17 生物质炭 吨/天 12.5 10.5 84.0

2023.03.18 生物质炭 吨/天 12.5 10.7 85.6

栖霞市靖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果木资源综合利用项目炭化阶段

和加热阶段每天共燃烧 16.6 小时，年燃烧时间约 5000 小时。

烟台靖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



附件 6 进口证明



附件 7 检测资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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